申请科室：重症医学科一病区           报告号：191960           数量：2
此项参数不存在以下情况：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是否使用试剂耗材：□是  □否      
产地：□国产  □进口       国产同类设备生产企业类型：□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及以下 	
是否属于强检设备：□是，首次计量鉴定由供应商负责  □否
是否需要场地改造：□无  □需要改造内容：

申请科室负责人：

撰写人（初审）签字：         复审签字：         终审签字： 

医工科负责人：                                  时间：  
 
呼吸机电池维修配件
技术参数要求 
一．规格参数要求：
1. [bookmark: _GoBack]完全与我院柯惠牌呼吸机适配。
2. 维修配件应使用全新原装配件。 
3. 维修配件免费维修安装调试。
4. 维修周期不超过10个工作日。
5. 所修复配件，经科室试用、运行两周后，确认无问题方可验收。
6. 上述配件质保期为验收之日起≥6个月。
7. 所需维修配件包括：
7.1. 呼吸机电池，数量2块；
7.2. 电池能量：112Wh，输出电压：25.9V。
7.3. 电池具有剩余电量显示功能。

数量：                                    论证时间：                                                                                               
